
对采购需求已进行公平性审查的承诺函

致淮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清江浦分中心：

我单位委托贵中心开展的 2026 年清江浦区河道保洁服务采

购项目（项目编号：JSZC-320812-HAJY-C2025-0021），已按照《政

府采购法》、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

细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采购需求进行公平性审查。我单

位特作出如下声明：

1. 我单位没有通过限定投标人所在地、所有制形式、组织形

式，或者设定其他不合理的条件排斥或者限制经营者参与本项目

的政府采购活动；

2. 我单位没有通过设置不合理的项目库、名录库、备选库、

资格库等条件，排斥或限制潜在经营者参与本项目的政府采购活

动；

3. 我单位没有对外地商品、服务规定与本地同类商品、服务

不同的技术要求、检验标准，或者采取重复检验、重复认证等歧

视性技术措施；

4.我单位没有对进口商品规定与本地同类商品不同的技术要

求、检验标准，或者采取重复检验、重复认证等歧视性技术措施；

5.我单位没有对外地经营者设定歧视性的资质要求或者评审

标准；

6.我单位没有将经营者在本地区的业绩、所获得的奖项荣誉

作为投标条件、加分条件、中标条件或者用于评价企业信用等级，




